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香穎
電話：(02)7736-5804
電子信箱：hsiangying97@mail.moe.gov.
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二)字第11401378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影本、途中的光芒電子書 (A09000000E_1140137822_senddoc2_Attach1.

pdf、A09000000E_1140137822_send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「途中的光芒」出版品，請轉

知所轄樂齡學習中心廣為宣傳及推播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4年12月22日國健社字第

114026223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民眾及各級政府機關人員對失智者及家屬同理及友

善態度、營造失智友善環境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依據

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.0，於114年出版

「途中的光芒」繪本及數位動畫影音，置於衛生福利部國

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提供下載。

三、請各單位視業務性質及實務需求，將本出版品納入員工教

育或相關宣導行為，並於合適場域推廣運用，以落實失智

友善理念。

四、檢附來函影本、途中的光芒電子書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1.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001563


